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年10月31日

2025年11月21日~2026年11月20日

不超过美元3,927.32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900,200股

0.1858%
2,883,834.20美元

1.460美元/股~1.589美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0月 30日、11月 21日召开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B股股份方案的议案》。根据回购方案，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境内上

市外资股（B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10,227,393股（含）且不超过20,454,786股（含）B股，回

购价格不超过1.920美元/股，回购金额不超过美元3,927.32万元，回购的股份将全部注销并减

少注册资本。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的《上海机电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临2025-036）、《上海机电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临

2025-04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现将2025 年12月以及截至2025年12月31日回购股份情况分别公告如下：

2025年1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900,200股B股，已回购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858%，购买的最高价为1.589美元/股，最低价为1.460美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2,883,834.20美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其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最高价、

最低价、已支付的资金总额同上述2025 年12月整体回购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

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600835(A) 900925(B) 股票简称：上海机电 机电B股 编号：临2026-001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2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上汽大众
汽车有限
公司

上汽通用
汽车有限
公司

上汽集团
乘用车分
公司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上汽大通
汽车有限
公司

智己汽车
科技有限
公司

上汽正大
有限公司

本 月
数

81,980
39,840
98,915

112,025
19,612
13,460

3,721

产 量（辆）

去年

同期

113,680
59,717
83,357

167,051
13,502

4,536

1,859

月度

同比

-27.89%
-33.29%

18.66%
-32.94%

45.25%
196.74%
100.16%

本年
累

计

1,057,605
534,026
885,448

1,671,013
223,531

85,884

30,048

去年
累

计

1,147,257
421,725
707,371

1,352,135
180,277

65,393

22,069

累计

同比

-7.81%
26.63%
25.17%
23.58%
23.99%
31.34%
36.15%

本 月
数

87,870
47,750
96,951

123,372
17,451
11,818

3,236

销 量（辆）

去年

同期

129,990
64,018
77,418

179,557

9,461

8,003

1,783

月度

同比

-32.40%
-25.41%

25.23%
-31.29%

84.45%
47.67%
81.49%

本年
累

计

1,024,000
535,000
886,742

1,615,066
222,286

81,017

29,391

去年
累

计

1,148,091
435,007
707,015

1,340,066
177,629

65,503

25,950

累计

同比

-10.81%
22.99%
25.42%
20.52%
25.14%
23.68%
13.26%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
印尼有限
公司

捷仕达名爵汽
车

印度有限
公司

其他

上汽集团整车
合计

其中：新能源
汽车

出口及海外基
地

2,210

6,314

1,633

379,710
135,760
100,467

2,540

7,517

1,425

455,184
147,679
100,227

-12.99%
-16.00%

14.60%
-16.58%
-8.07%

0.24%

21,121

70,351

22,935

4,601,962
1,683,231
1,071,666

23,790

58,968

28,867

4,007,852
1,245,161
1,033,683

-11.22%

19.30%
-20.55%

14.82%
35.18%
3.67%

3,223

6,470

1,308

399,449
143,848
101,151

3,386

7,516

1,875

483,007
154,092
100,996

-4.81%

-13.92%
-30.24%
-17.30%
-6.65%

0.15%

21,016

69,997

23,003

4,507,518
1,642,785
1,070,550

24,244

59,439

30,056

4,013,000
1,234,076
1,038,489

-13.31%

17.76%
-23.47%

12.32%
33.12%
3.09%

注1：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未经审计确认，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注2：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产销数据包含跃进品牌。

注3：其他主要含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

公司等。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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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 12月 1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香港联交所网

站（http://www.hkex.com.hk）。

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1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 13:00一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姜言山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并于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934,556,200股（因未满足

2020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除限售条件而已由公司回购但尚未办理完毕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过户及注销手续的6,900,000股A股限制性股份，不

计入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实际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理人）共567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525,349,6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7.9022%。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境内上市股份

股东（代理人）共 562人，代表股份 65,520,402股，占公司在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2327%。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16,
991,6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097%。

(2)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5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8,358,0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25%。

概没有赋予持有人权利可出席本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但只可于会上表决反对决议

案的公司股份。

其中：

1、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代理人）545 人，代表股份 478,335,453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8.1396%。

2、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代理人）21 人，代表股份 43,418,068 股，占公司 B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1465%。

3、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3,596,133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6807%。

公司所有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核数师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股东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一项普通决议案（该

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

公告后所附《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内容如下：

普通决议案一项

1、关于剥离融资租赁业务相关资产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公司委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股

东会点票的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石鑫、周小琳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中国境内法律要求的相关

法定程序，符合中国境内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
号

一

1.00

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一项

关 于 剥 离
融 资 租 赁
业 务 相 关
资 产 的 议
案

股份类别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境 内 上 市 内 资 股（A
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 外 上 市 外 资 股（H
股）

有表决权股
份数

525,349,654
65,520,402

478,335,453
43,418,068
3,596,133

赞成

股数

519,009,377
62,139,258
477,221,953
41,150,424
637,000

占 该 议
案 有 表
决 权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98.7931%
94.8396%
99.7672%
94.7772%
17.7135%

反对

股数

5,984,977
3,025,844
758,200
2,267,644
2,959,133

占 该 议
案 有 表
决 权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1.1392%
4.6182%
0.1585%
5.2228%
82.2865%

弃权

股数

355,300
355,300
355,300

-
-

占 该 议
案 有 表
决 权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0.0676%
0.5423%
0.0743%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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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198号文”核准，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4,560.00万

股，每股发行价为13.62元，扣除证券公司承销费、保荐费等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57,624.77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6月23日全部到位，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XYZH/2015CDA50084号《验资报告》。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2572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了1,630.00万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63,000.00万元，扣除证券公司承销费、保荐费等费用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0,935.7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3月11日全部到位，经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XYZH/2020CDA50024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均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项账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

使用，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15年7月，公司与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武侯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草堂支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7年7月,因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与保荐机构中

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武侯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0）详见《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0年4月，公司与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武侯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康弘生物医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康弘生物”）、四川济生堂药业有限公司以及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牛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关于签订募集资

金四方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银行账
户名称

成都康
弘药业
集团股
份有限
公司

成都康
弘生物
科技有
限公司

北京康
弘生物
医药有
限公司

四川济
生堂药
业有限
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武侯
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草堂
支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武侯
支行

成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区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武侯
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成
都高新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彭州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彭州支行

中信银行成都草
堂支行

银行账号

130716117618

118535908070

8111001013900007785

6510000010120100502068

121266400750
119901727886
115851728179

1001300000768960

130716509058

51200188000116457
118551673636
130701670750

8111001014100022118

项目类别

KH系列生物新药产业化建设项目、康柏
西普眼用注射液国际 III期临床试验及注
册上市项目、康弘国际生产及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一期）、济生堂技改配套生产项目

康弘药业固体口服制剂异地改扩建项目

康弘药业研发中心异地改扩建项目

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国际 III期临床试验
及注册上市项目

KH系列生物新药产业化建设项目

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产业化项目

KH系列生物新药产业化建设项目

康弘国际生产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一
期）

济生堂技改配套生产项目

济生堂中成药生产线技改扩能项目

济生堂技改配套生产项目

扩建中成药生产线二期技术改造项目

存 续 状
态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本 次 注
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如下：

序号

1
账户名称

北京康弘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

银行账号

130716509058
鉴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康弘国际生产及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一期）”已建设完毕，北京康弘生物于 2025 年 12 月 21 日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30716509058）销户前余额45,966.21元转入北京康弘生物基本户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25年12月30日依法办理完成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募集资金账户（账号：

130716509058）的销户手续，项目剩余尾款/质保金将使用北京康弘生物自有资金支付。

上述募集资金账户销户后，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也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5-076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

证券代码：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6-001

H股代码：6178 H股简称：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

2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3人，实到董事1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公司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管2021-2023年度递延绩效方案的议

案》。

董事赵陵先生、梁毅先生、刘秋明先生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提名与资格审查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薪酬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会。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证券代码：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6-002

H股代码：6178 H股简称：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金通灵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灵公司）2018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

独立财务顾问，为本案的26名被告之一。

● 涉案的金额：被告金通灵公司应赔偿原告叶小明等 43269名投资者投资损失共计

774785993.38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对公司等其他25名被告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的诉讼请求将继续审理并另行制作裁判文书，公司最终涉诉金额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

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前期披露了金通灵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以下简称本案）相关诉讼情况（详

见公司公告临2024-048、临2024-051、临2024-053、临2025-001号）。2025年12月31日，公

司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民事判决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2025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南京中院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金通灵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叶小明等 43269名投

资者投资损失共计774785993.38元，并承担相关律师费、案件受理费等。

2.对公司等其他25名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继续审理，并另行制作裁判文

书。

二、公司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对公司等其他25名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将继续审理并另行制作裁判

文书，公司最终涉诉金额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

司将密切关注本案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信

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煜邦转债”自2024年1月26日开始转股，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共
有人民币399,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39,756股，占“煜邦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247,062,172股的0.016091%。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煜邦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
410,407,000元，占“煜邦转债”发行总量的99.903%。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煜邦转债”转股金
额1,000元，转股数136股。

一、可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383号”文予以注册，北京煜邦电力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7月 2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410.806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1,080.6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23年7月20日至2029年7月19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80号”文同意，公司41,080.6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 2023年 8月 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煜邦转债”，债券代码

“118039”。
根据有关规定和《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煜邦转债”自2024年1月26日起

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期间为2024年1月26日至2029年7月19日。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煜邦转债”转股期为2024年1月26日至2029年
7月19日。自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煜邦转债”转股金额1,000元，转股
数136股。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煜邦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 410,407,000元，占“煜邦转

债”发行总量的99.90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9月30日）

0
336,059,868
336,059,868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136
136

变动后
（2025年12月31日）

0
336,060,004
336,060,004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煜邦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2023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84423548
联系邮箱：ir@yupont.com
特此公告。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88597 证券简称:煜邦电力 公告编号:2026-001

债券代码:118039 债券简称:煜邦转债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戴岳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股东戴岳先生出具的

《关于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2025年8月8日至2025年12月30日，

戴岳先生累计减持2,273,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戴岳先生与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1,196,0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6%。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戴岳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新兴装备

上升□ 下降√

戴岳

北京市海淀区

2025年8月8日至2025年12月30日

股东戴岳先生基于自身资金需求，于2025年8月8日至2025年12月30日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103,9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 1,170,000 股，合计减持 2,273,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4%。本次减持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和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减持股数（万股）

227.3900
227.39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782.2487
1,782.2487

0.000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15.19
15.19
0.00

002933
有√ 无□

减持比例（%）

1.94
1.94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554.8587
1,554.8587

0.000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13.25
13.25
0.00

郝萌乔

戴小林

王苹

合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320.0000
80.0000

240.0000
122.3749
122.3749

0.0000
122.3749
122.3749

0.0000
2,346.9985
2,106.9985
240.0000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部分股东

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持有公司股份 18,945,7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14%）的股东戴岳先生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 3,52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该次减持计划实施期
间，戴岳先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227,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0%，该
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部分股
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持有公司股份16,718,5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5%）的股东戴岳先生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 3,52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截至 2025年 12月 30
日，戴岳先生在该次减持计划中累计减持 1,1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戴岳先生减持行为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该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是□ 否√

是□ 否√

2.73
0.68
2.05
1.04
1.04
0.00
1.04
1.04
0.00

20.00
17.95
2.05

320.0000
320.0000

0.0000
122.3749
122.3749

0.0000
122.3749
122.3749

0.0000
2,119.6085
2,119.6085

0.0000

2.73
2.73
0.00
1.04
1.04
0.00
1.04
1.04
0.00

18.06
18.06
0.0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002933 证券简称：新兴装备 公告编号：2026-001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证券代码：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2025-043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杨玥熙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杨玥熙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

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杨玥熙女士在任职期间，始终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董事会对其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证券事

务代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舒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止。舒琳女士简历附后。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滨安路435号

联系电话：0571-56683882
传真：0571-56683883
电子信箱：dianhun@dianhun.cn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附件：

舒琳女士简历

舒琳，女，1989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

斯大学，金融经济学硕士学历。曾就职于上海融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任投资经理；杭州希创

思科技有限公司任投资经理；上海焕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之江实验室科技

控股有限公司任对外合作部项目主管。2021年11月至今任公司投资管理部高级投资经理，

2022年11月至2025年8月任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2025-042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进展阶段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杭州滨盈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0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

□募集失败□未能完成备案登记□提前终止□发生重大变
更√其他：基金已进入退出期，且不再投资新项目

一、合作投资基本概述情况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6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议案》，并于同日与浙江盈实私募基金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杭州滨盈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共同出资设立杭州滨盈创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滨盈基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关于

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

2021年 7月 19日，滨盈基金取得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67）。

2022年10月25日，滨盈基金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

内容详见于公司于2022年10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关于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
070）。

二、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滨盈基金全体合伙人完成签署《杭州滨盈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人决议》，鉴于滨盈基金投资项目已全部退出，在预留托管、审计和清算费用后，全体合伙人同

意对滨盈基金账户留存现金按照实缴比例进行分配；同意滨盈基金进入清算流程并启动工商

注销，清算开始日为 2025年 12月 31日，清算人为浙江盈实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滨盈基金各合伙人实缴金额和实缴比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合伙人名称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应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盈实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深度智数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公司）

合计

实缴金额

200.00
200.00
100.00
100.00
5.00
0.00

605.00

实缴比例（%）

33.0579
33.0579
16.5289
16.5289
0.8264
0.0000

100.0000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滨盈基金收益分配和清算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财务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截至目前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总体情况

序号

1
2

3

4
合计

首次披露日期

2020年11月20日

2021年7月1日

2022年1月15日

2023年2月15日

投资标的名称

杭州普华硕阳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滨盈创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昆桥二期（厦门）半导体产
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杭州财通新瑞泰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进展阶段

退出期

已进入清算程序

投资期

投资期

投资金额
（万元）

3,000
8,000

5,000

14,900
30,900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